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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變異性對居住穩定性影響分析 
胡志平 

摘  要 

住宅是個人努力工作最重要追求的目標。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家庭的住宅，必須兼顧

居住空間需求與家庭需要的滿足。住宅具有不可移動性、異質性、價格昂貴及鄰近環境

設施，除非重大因素，住戶不會經常遷移，居住具有穩定性。但是對於弱勢家戶而言，

生活負擔沉重，缺乏財務支持下，往往會選擇犧牲居住安定，以求溫飽。本文定義家戶

屬性與住屋屬性間的共變量為住宅典型因子，並且在住戶穩定居住決策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為了分析住宅典型因子與相關變數對居住穩定性的影響性質與程度，本文利用二階

段估計方法建立居住穩定性模型。第一階段利用「典型相關分析」，經由官方統計資料

得到「家戶」與「住屋」特徵與屬性資料，作為操作模型的投入變數，並且檢定典型因

子的顯著性。住宅變異性，則是依二組住宅典型因子得點值計算標準化之數值差異值取

絕對值後而得。第二階段則進一步利用「binary logit 模型」分析住宅變異性及家戶夫妻

共變量與政府補助對住戶穩定居住決策的影響性質與程度。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夫妻間

年齡差異顯著正向影響居住穩定性，其他的夫妻共變量、住宅變異性與政府補助皆顯著

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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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變異性對居住穩定性影響分析 
胡志平 

壹、前言 

居住穩定性是一個都市最重要的住宅政策之一，美國提出了居住穩定計畫 (housing 

stabilization program, HSP)，主要的目的是針對持續存在住宅維修管理障礙的住戶，提供

協助避免成為無住屋者1。為了解決居住穩定性問題，HSP 提出了三個重要的議題：1.財

務不穩定與向底層移動：無住屋者如果缺乏政策協助，未來持續向底層移動的風險增加；

2.資源缺乏：政府可以提供多元需要協助窗口，並且提供相關需要的重要網絡聯結；3.

缺乏財務管理技術：提供財務經濟選擇技術與管理技能的協助。HSP 為達成上述目的，

更強化了解決家庭生活窘困與永續居住的能力，安身立命是成家立業的根本，居無定所

又怎能安身立命。穩定的居住，是每個人重要的決策選項，影響居住穩定包含了三個層

面的因素，第一是家戶、其次是住宅、第三是政策 (林左裕與程于芳，2014)。家戶是由

先生與妻子的結合形成的，二者具有共同的共變量，當二者間的相對位置差異過大時，

因為家戶個體間屬性失衡導致居住穩定性降低。住宅包含家戶與住屋二相對屬性，當二

者間的相對位置差異過大時，也會因住宅相對屬性失衡導致居住穩定性降低。透過政策

誘因如住宅補貼降低住宅負擔，進而改變居住穩定性。本文將從家戶、住宅、政策三個

層面，利用典型相關與 binary logit 模型分析相關變數對居住穩定性的影響性質與程度。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 持續存在住宅管理維修障礙包含：住宅安全、缺乏管理債務、資源或營建資產缺乏、

生活與規劃技術或教育缺乏、身體與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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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宅變異性指標測量。 

二、家戶夫妻共變量測量。 

三、建立居住穩定性模型，分析住宅變異性與夫妻共變量的影響性質與程度。 

 

本文將透過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分析，利用典型相關分析以及 binary logit 模型做為分

析工具，建構二分析性模型：住宅變異性模型及居住穩定性模型，並且分析住宅變異性

與家戶夫妻共變量及政府補貼對居住穩定性之影響性質及程度。資料來源是以「中央研

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所釋出之「2010 年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的建立：第十二年計畫 (RR2010)」為依據 (簡錦漢，2013)。文獻方面則整理有關居住穩

定性、住戶遷移研究及相關方法論述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回顧之。研究方法方面則利用二

階段估計法，第一階段以典型相關分析，建構住宅變異性；第二階段利用 binary logit 模

型估計包含住宅變異性、家戶夫妻共變量及政府補貼等之外生變數係數，分析影響居住

穩定性的性質與程度。 

貳、文獻回顧 

「住宅」本質上具有「住戶」(household) 與「住屋」(house) 的特性，而住戶更包

含「人」的因素及「家庭」關係 (胡志平，1997)。該文中利用典型相關分析定義住宅與

住戶間具有相關性，本文利用相同的概念，並且進一步分析這種相關性是否會影響居住

的穩定性。除此，家庭成員中丈夫與妻子間共變量的差異性，也會影響居住的穩定性。

居住穩定性在社會經濟層面而言，反應了社會成本，是都市政策中應該重視的一個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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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穩定性與政策影響 

住宅是家戶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安定感的來源。事實上，有許多的家庭面臨居住

不穩定的狀況，更因而影響到家庭的安定感。許多文獻證明了女性及兒童的居住不穩定

與家庭暴力有關，甚至造成女性無家可歸 (Toro et al., 1995; Browne and Bassuk, 1997; 

Shinn et al., 1998; Bufkin and Bray, 1998; Metraux and Culhane, 1999; Baker et al., 2003)，更

有證據顯示家庭暴力是造成全國女人成為無住屋者的原因。Baker et al. (2010) 認為居住

不穩定性包含了多面向非自願遷移、為了支付房租而無法償付其他帳單、為了支付房租

必須節衣縮食、家庭與朋友規模增加、因租約到期而須遷移。 

住宅補貼的目的在協助社會經濟弱勢住戶減輕生活負擔，安排生活事務並且解決居

住問題 (London, 2000; Curtis, 2007; Ellen and O’Flaherty, 2007)。生活事務的安排是非常重

要的，因為他們關係著兒童未來的成就表現 (Ram and Hou, 2003)。住宅補貼會直接影響

住戶在勞動參與、家庭事務、照顧兒童的時間分配，甚至影響住戶居住穩定性。 

Curtis (2011) 利用美國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三個普查資料，以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分析住戶居住穩定性，結果發現「住宅價格」增加，會增加住戶的生活負擔，住戶

不穩定性增加。而「住宅補貼」提供了住戶提升住品質的誘因，住戶不穩定性增加。Reid 

et al. (2008) 分析住宅不穩定性對一般健康照護及急性照護的影響程度，結果發現住宅不

穩定性愈高者，健康照護品質愈低。 

Schafft (2006) 從人力資本模型假設家戶的移動性是出於自願與機會驅使，但是對於

低所得家戶而言，通常不適用這種假設。文中利用 2003 年至 2004 年 New York 鄉村地區

的家戶調查資料，分析居住穩定性對社會與經濟穩定的影響性質及程度。低所得家戶往

往經常遷移，而且是短距離的遷移，也因此而加深社會及經濟不穩定。因此，家戶居住

不穩定性增加，會增加經濟與社會的不穩定性。經濟表現同時也會影響居住穩定性，2007

年美國的經濟大衰退突顯了居住不穩定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議題 (Robertson et al., 2008; 

Bennett, et al., 2009; Pollack and Lyn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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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ard et al. (2012) 將住宅不穩定分成八種，分類說明如下：(1) 過去三年曾經搬家

至少三次，(2) 過去三曾經因為成本因素搬家，(3) 過去十二個月家戶規模倍增而必須搬

家節省支出，(4) 過去十二個月曾經無家可歸，(5) 受訪時為租屋者而且難以支付房租，

(6) 租屋者及受訪時既不是擁屋者也不是租屋者，或是房屋貸款支出者，在過去十二個月

曾經曾經被逐出住宅，(7) 目前支付銀行房貸而且負擔沉重，或是受訪時處於取消贖回權

期間，(8) 曾經或是目前擁屋，或是目前支付銀行房貸，在過去三年曾經被取消房屋贖回

權。研究結果發現，依照不同風險族群分類分析住宅不穩定性，將非住宅不穩定的觀察

點定義為對照組，其他類型的觀察點定義為實驗組，比較分析各變數的差異情形。本文

建議未來在提出住宅不穩定因應策略時，從不同類型的住宅穩定性提供對策，是很重要

的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 

二、家戶、住宅相對位置分析 

「典型相關分析」不同於多元迴歸分析，適用於多個內生變數及多個外生變數間相

關分析。Victor (1987) 首先提出都市壓迫來源可以分成住宅壓迫與社會壓迫，並且分析

二者間的相關關係及與都市壓迫間的影響程度。文中利用典型相關分析提出七組典型因

子，包含：心理健康、生理健康、貧窮、高關懷兒童、心理障礙、家庭壓力、犯罪。利

用住宅壓力 26 個內部間與外部環境相關的變數，及 7 個社會壓力相關變數，抽取出七個

典型因子。模型操作結果發現：(1) 住宅壓迫中僅低劣舒適感與社會壓迫顯著相關，(2)

住屋實質屬性與社會壓迫間無統計顯著相關，(3) 居住環境品質改善便可解決社會問題。 

Qualls and Jaffe (1992) 提出家庭決策中丈夫與妻子間相關關係，尤其是在外顯期望

與內在期盼衝突存在時所作的家庭決策。外顯期望的衝突是指夫妻雙方對預期的結果有

差異或者對影響作用的感覺意見不一致，會影響當下的家庭決策；而內在期盼的衝突是

指夫妻某一方對預期的結果或影響作用的的感覺與其認為另一方預期的結果或影響作用

的感覺間有差異，除了會影響當下的決策，也會影響未來的家庭決策。文中認為丈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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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組成的家戶的家庭決策及彼此間衝突協調方法，會顯著受到丈夫與妻子間的屬性的

相關性與相異性影響。因此提出四個研究假設：(1) 丈夫與妻子對性別角色、決策影響、

決策重要性的認知相近的家戶彼此間的衝突較少，(2) 外顯期望衝突愈高，內在期盼衝突

愈低，(3) 丈夫與妻子認知相近的家戶較常在決策上妥協與協商，(4) 丈夫與妻子認知結

構相異的家戶較常在決策上讓步。本文以 63 對家戶利用典型相關分析分成認知相同與相

異二組樣本，內生變數為家戶決策衝突解決，包含六個變數；外生變數為家戶認知，包

含六個變數。操作結果發現，研究假設 1 與 2 成立，研究假設 3 與 4 部分成立2。 

Oswald et al. (2007) 利用典型相關分析藉由五個歐洲國家包含：瑞典、德國、英國、

匈牙利、拉脫維亞共 1918 位 75 至 89 歲獨居老人訪談資料，分析住宅與老年獨立生活間

的關係，結果發現居住區位可及性較高的老年人，認為家具有意義而且具使用意義，並

且指出外在環境與居家狀況無關，較能獨立生活。模型操作時提出二組住宅與健康間的

典型因子，其中住宅相關變數包含住屋及環境等 10 個變數；健康相關變數則包含主觀滿

意與心理感受等 7 變數。隨著家戶年齡老化，面臨的環境挑戰隨之增加，許多的住宅屬

性必須加以調適，而且不同的國家需有不同程度的調適，增加老年人口的住宅福祉。 

Hacker et al. (2013) 指出 21 世紀都市貧民窟的蔓延是公共與社會政策最嚴峻的挑

戰，而貧民窟異質與動態的特性使得研究者難以明確的定義貧民窟社區。因此，建立一

套系統性及具彈性的研究，能具體描述貧民窟的特質、輪廓樣貌並且可以提出解決之道

的操作模型，對國家與地方部門介入並且提出規劃、戰略布署與監控管理是極為重要的

                                                                                                                                                  
2 透過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說明了夫妻認知相近或相異的特質與衝突解決的方式之間存

在強烈的相關關係。假設 3：丈夫與妻子認知相近的家戶較常在決策上妥協與協商。認

知相近的夫妻在決策衝突時會視雙方認為重要的程度協商，對家戶愈重要的決策便愈

需要協商解決。假設 4：丈夫與妻子認知結構相異的家戶較常在決策上讓步。認知相異

的夫妻在決策衝突時最常見到的解決方式卻是協定與逃避，而且是由夫妻雙方自我認

定。但是，除此之外解決方式還有讓步、協商與妥協。因此，二個假設在考慮層面上

皆非完整，驗證假設為部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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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針。文中提出多向度結構模型，並且利用巴西 Salvado 市 300 萬居民普查有關社會

經濟類型變數及土地覆蓋類型變數，以典型相關分析方法分析二類型變數間的相關程

度。結果發現：共三個顯著的典型因子存在 Salvado 市社會經濟與土地覆蓋變數中，第一

典型因子與家戶經濟所得有關，第二典型因子與家戶衛生健康有關，第三典型因子與住

屋區位實質因素有關。研究結論建議依第一典型因子得點值差異程度，作為政府監控管

理貧民窟與實質改善計畫的重點地區。 

參、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文採用二階段估計方法，第一階段利用典型相關分析定義並且測量住宅變異性，

第二階段利用典型權重估計住宅典型得點值差異值之絕對值即住宅變異性值，並且利用

binary logit 模型估計住宅穩定性。在第一階段之研究方法所需要的變數分為「家戶」與

「住屋」二部分，參考文獻相關分析案例，家戶變數選擇：家庭收入、家庭工作時間、

居住時間、養育子女數等 (劉欣芸，2001；林幸君與劉力瑋，2012；王韋能等，2013)。

住屋的變數則選擇：住宅樓地板面積、房間數、廳數、衛浴套數等 (Lin, 1993; Graves et al., 

1988；林秋瑾等，1996；李春長等，2012；葉家瑜與陳江明，2012)。此階段主要目的在

界定二者共變數，並且利用典型相關分析計算典型負荷量及典型權重，作為第二階段估

計的投入資料。第二階段則是基於第一階段之分析結果，外生變數除了住宅變異性外，

尚包含影響家戶穩定居住之另外四項家戶夫妻共變量 (表 1)：(1) 夫妻年齡差異、(2)  夫

妻受教育年數差異、(3) 夫妻收入差異、(4) 夫妻工作時間差異及一項政策變數：政府補

助。內生變數是家戶未來遷移與否決定，屬於名目尺度變數，本文利用 binary logit 模型

建立居住穩定性模型。 

表 1 中內生變數為住戶搬遷與否，即範疇 i 等於 0 或 1。當 i = 1 時表示住戶未考慮

搬遷；當 i = 0 時則表示考慮搬遷。並且從「2010 年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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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畫 (RR2010)」問卷的問項中，整理出 (1) 夫妻年齡差異，(2)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

(3) 夫妻每週工作時間差異，(4) 夫妻每月收入差異等影響住戶搬遷的解釋變數。本文並

且加入依 (3) 式計算而得之住宅變異性值 I 與 II 及政府補助等七項作為外生變數。其中

「夫妻年齡差異」的資料來自問項受訪者與受訪者配偶「請問您及您的配偶的出生年與

月？」，計算妻子的年齡減先生年齡的差異的絕對值；「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的資料

來自問項「先生受教育年數與妻子受教育年數」，計算妻子受教育年數減先生受教育年

數的差異的絕對值；「夫妻每週工作時間差異」的資料來自問項「先生每週工作時間與

妻子每週工作時間」，計算妻子每週工作時數減先生每週工作時數的差異的絕對值；「夫

妻每月收入差異」的資料來自問項「先生每月收入與妻子每月收入」，計算妻子每月收

入減先生每月收入的差異的絕對值；「政府補助」的資料是來自是問項「在去年之中，

您家庭自政府得到的補助總計大約是多少千元？」。 

 

表 1  住宅穩定性外生變數及定義 

變數 資料類型 變數說明 

住宅變異性 I 量化 由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之第一典型因子標準化得

點差異值之絕對值 1 1X YC C   

住宅變異性 II 量化 由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之第二典型因子標準化得

點差異值之絕對值 2 2X YC C   

夫妻年齡差異 量化 妻子年齡減先生年齡之絕對值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 量化 妻子受教育年數減先生受教育年數之絕對值 

夫妻收入差異 量化 妻子每月收入減先生每月收入之絕對值 

夫妻工作時間差異 量化 妻子每週工作時間減先生每週工作時間之絕對值 

政府補助 量化 受訪者去年家庭自政府得到的補助總計大約是多

少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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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本文資料來源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二年計畫 2010 年調查資料」，在第一

階段中使用「典型相關分析」進行固有向量計算，得出其變異值後，在第二階段中，加

入其他影響之因素，經由「binary logit 模型」分析其結果。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住屋屬性 住戶屬性

住宅樓地板面積
房間數
廳數
衛浴套數

家庭收入
家庭工作間
居住時間
養育子女數

住戶夫妻
共變量典型相關分析

住宅典型因子

宅典變異性

夫妻年齡差異
夫妻受教育年限差
異
夫妻收入異
夫妻工作時間差異

政府補助

Binary Logit
模型

 
圖 1  居住穩定性模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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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方法 

(一) 典型相關分析 

住宅特徵包含家戶與住屋二屬性，本文利用典型相關分析建立二者間的共變量，並

且定義為住宅典型因子。假設 1 2 1( , , , )mx x x X  為家戶屬性向量 (共有 1m 個屬性)，

1 2 1( , , , )my y x Y  為住屋屬性向量 (共有 2m 個屬性)。向量 X 與向量 Y 間的共變異定義

為 cov( )X,Y ，典型相關分析的目的是在求取一組向量α 與向量β ，滿足向量 α X 與向量

β Y 間的相關係數 ( )corr  σ = α X,β Y 最大。 

已知家戶有 1m 個屬性變數，住屋有 2m 個屬性變數。住宅典型因子即利用典型相關分

析求取向量 X 與向量 Y 間 1 2min( , )m m 組典型因子的線性組合。
1XC 與

1YC 之相關係數最

大時之 1m 個家戶屬性變數與 2m 個住屋屬性變數之典型權重3。第一住宅典型因子線性組

合如下 (1) 式： 

 
 

1 1 11 1 2 2X m mC x x x      

 
1 2 21 1 2 2Y m mC y y y      (1) 

 

式中
1XC 與

1YC 分別為家戶屬性第一典型因子及住屋屬性第一典型因子，
1m 與

2m 為典型

權重，可依 (2) 式之第一住宅典型變數間相關係數
1 1

( , )X Ycorr C C  最大假設下求取之： 

 

 1 1

1 1

1 1

( , )
( , )

( ) ( )
X Y

X Y
X Y

Cov C C
corr C C

Var C Var C
  (2) 

                                                                                                                                                  
3 典型因子個數的決定依右式 c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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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1

( , )X YCov C C 為
1XC 與

1YC 之共變異數，
1

( )XVar C 與
1

( )YVar C 為
1XC 與

1YC 之變異

數。第一組住宅典型因子確定之後，循環 (1)~(2) 式並且在第二組住宅典型相關係數（即

2 2
( , )X YC C ，

2XC 為住戶之第二典型因子，
2YC 為住屋之第二典型因子）次大下求取第二

組住宅典型因子相關係數，同時滿足第一與第二住宅典型因子線性組合間各種相關係數

均為 0（即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 ) 0X Y Y X X X Y YC C C C C C C C       ）。典型相關分析依 (2) 

式之極大化求取相關係數，第一住宅典型因子在意義上即在一組對應變數中選出一組最

具代表性的住宅典型因子，而且滿足與其他典型因子間相關係數為 0，以區隔其他各組住

宅典型因子。 

此外
1XC 與

1YC 亦即為家戶與住屋之第一典型因子，為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的合成向

量。本文定義的「住宅變異性」指標，即為住宅典型因子得點值標準化後之差異值的絕

對值，表之如下 (3) 式： 

 
 

1 1 1 1X Y X YM C C    (3) 

 
式中

1XC  與
1YC  為家戶第一典型因子與住屋第一典型因子標準化得點值。

1 1X YM 值為零

表示變異性為 0，絕對值愈大表示住宅變異性越強。 

(二) binary logit 模型 

居住穩定性為本文分析的目標，依「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二年計畫-2010 年調

查資料」對受訪者的居住穩定性調查項目，詢問「請問您有沒有打算在兩年之內搬遷？」，

受訪者必須在「有」與「無」中選擇一項作答，本文以此問項內容做為內生變數。Burgard 

et al. (2012) 是從過去的觀點分析住宅的穩定性，本文參考該文的觀點，配合資料庫的問

項，將住宅穩定性定義為未來兩年內搬遷與否的選擇。家戶的選擇為未考慮者設定為 1，

即穩定居住決策；考慮者則設為 0，即非穩定居住決策。採用的外生變數包含三類，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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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中先生與妻子相對關係、住宅中住屋與家戶相對關係、政府政策。(1) 家戶中先生與妻

子相對關係包含：夫妻年齡差異、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夫妻收入差異、夫妻工作時間

差異等。(2) 住宅中住屋與家戶相對關係即：家戶與住屋間之住宅變異性，(3) 政府政策

即：政府對家戶的補貼金額。利用 binary logit 模型，估計七項外生變數係數，分析共七

項外生變數對居住穩定性的影響性質與程度。如果係數大於 0 表示會正向影響居住穩定

性，估計係數的指數值則表示屬性變化後對住宅穩定性之對數勝算比的影響倍數。 

本文定義居住穩定性是以家戶未來兩年內的遷移決定，文獻在討論內生遷移決策使

用的變數主要分成二種，一為過去的遷移經驗，一為預期未來遷移期望 (請參 Gardner et 

al., 1985; Lu, 1999; Kan, 1999; Walther et al., 2002; Ruhs, 2006; Reuveny, 2007; Freeman and 

Kessler, 2008; De Groot et al., 2011)。家戶決策為未考慮遷移之機率為 p，決策為考慮遷移

之機率為 1 – p。住宅變異性 I 與 II 與夫妻年齡差異、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夫妻收入差

異、夫妻工作時間差異與政府補助共七項外生變數變動對內生變數即居住穩定性對數勝

算比的影響程度，估計式如下 (4) 式： 

 

 
7

1
ln

1 i i
i

p x
p




 
  
  (4) 

 
式中 i 為外生變數 ix 之估計係數，而 ie 則表示當 ix 變動時住宅穩定性的變化的程

度，即住宅穩定性之勝算比改變倍數。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統計分析 

本文依照分析目的選擇問卷中有關受訪者的婚姻狀況中填寫為：已婚、離婚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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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偶再婚等三種家庭。全部樣本規模為 5,073 份，剔除未婚、同居、離婚、喪偶、分居、

其他選擇後的樣本規模為 1,774 份。其中已婚者 1,749 份佔 98.59%，離婚再婚者 18 份佔

1.01%，喪偶再婚者 7 份佔 0.39%。以住宅持有權屬：自己或配偶所有與租用二者而言，

自己或配偶所有者為 1,666 份，佔 98.41%；租用者為 27 份，佔 1.59%。 

資料分成家戶屬性變數與住屋屬性變數二類，表 2 與表 3 是變數敘述性統計結果。

表 2 為本文家戶屬性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在家庭月收入方面平均值為 7.41 萬元/月，標準

差為 1.26 萬元/月，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34.89 萬元/月與 2.40 萬元/月，中位數為 6.45

萬元/月。而在家庭每週工作時間方面平均值為 80.52 時/週，標準差為 30.63 時/週，最大

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125.00 時/週與 32.00 時/週，中位數為 76.81 時/週。居住時間其平均值

為 13.29 年，標準差為 6.80 年，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30.00 年與 1.00 年，中位數為 14.55

年。養育子女數方面平均值為 2.33 人，標準差為 3.74 人，最大與最小值分別為 7.00 人與

0.00 人，中位數為 2.48 人。夫妻年齡差異其平均值為 5.76 年，標準差為 2.68 年，最大值

與最小值分別為 13.00 年與 0.00 年，中位數為 5.21 年。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其平均值為

3.28 年，標準差為 2.16 年，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5.00 年與 0.00 年，中位數為 4.15 年。

夫妻收入差異其平均值為 1.12 萬元/月，標準差為 0.78 萬元/月，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9.50 萬元/月與 0.00 萬元/月，中位數為 1.03 萬元/月。夫妻工作時間差異其平均值為 2.59

小時/週，標準差為 1.74 小時/週，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10.00 小時/週與 0.00 小時/週，

中位數為 3.77 小時/週。 

表 3 為住屋屬性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在住宅樓地板面積方面平均值為 23.13 坪/戶，

標準差為 9.58 坪/戶，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95.31 坪/戶與 5.38 坪/戶，中位數為 22.57

坪/戶。在房間數方面平均值為 2.74 間/戶，標準差為 3.23 間/戶，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5.00 間/戶與 1.00 間/戶，中位數為 2.52 間/戶。其廳數平均值為 1.16 廳/戶，標準差為 1.63

廳/戶，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1.50 廳/戶與 1.00 廳/戶，中位數為 1.14 廳/戶。衛浴套數

方面平均值為 1.72 套/戶，標準差為 1.17 套/戶，最大與最小值分別為 3.00 套/戶與 1.00

套/戶，中位數為 1.07 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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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戶屬性變數之敘述性統計 

變數 (單位)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數 

家庭月收入 (萬元/月) 7.41 1.26 34.89 2.40 6.45 

家庭每週工作時間 (小時/週) 80.52 30.63 125.00 32.00 76.81 

居住時間 (年) 13.29 6.80 30.00 1.00 14.55 

養育子女數 (人) 2.33 3.74 7.00 0.00 2.48 

夫妻年齡差異 (年)* 5.76 2.68 13.00 0.00 5.21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 (年)* 3.28 2.16 5.00 0.00 4.15 

夫妻收入差異 (萬元/月)* 1.12 0.78 9.50 0.00 1.03 

夫妻工作時間差異 (小時/週)* 2.59 1.74 10.00 0.00 3.77 

註：*表示是妻子的變數值減去先生的變數值取絕對值。 
 

表 3  住屋屬性變數之敘述性統計 

變數 (單位)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數 

住宅樓地板面積 (坪) 23.13 9.58 95.31 5.38 22.57 

房間數 (間) 2.74 3.23 5.00 1.00 2.52 

廳數 (廳) 1.16 1.63 1.50 1.00 1.14 

衛浴套數 (套) 1.72 1.17 3.00 1.00 1.07 
 

二、研究假說 

由文獻回顧可得知，家戶在短期內的遷移決策因為居住區位改變，生活方式必須重

新調適，導致住宅失衡與居住不穩定。本文認為家戶居住穩定性的主要影響因素大致可

分為三類：(1) 家戶因素，(2) 住宅變異性，(3) 政府政策。基於資料來自「2010 年華人

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二年計畫 (RR2010)」的調查內容，第一類家戶因素，家戶

最重要的組成份子是先生與妻子，先生與妻子共變量間相對位置會影響住宅穩定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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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1) 夫妻年齡差異，(2)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3) 夫妻每週工作時間差異，(4) 夫妻

每月收入差異4。第二類住宅變異性，是指住屋屬性與家戶屬性間共變量，利用典型相關

分析求取住戶屬性與住屋屬性間的共變量 (即住宅典型因子)，並且計算二者典型因子得

點值標準化之差異值的絕對值。住屋屬性包含：住宅樓地板面積、房間數、廳數、衛浴

套數等；住戶屬性包含：家庭每月收入、家庭每週工作時間、現宅居住時間、家庭養育

子女數。第三類是指政府補助金額。綜合上述本文假說如下： 

假說 1. 夫妻年齡差異顯著正向影響居住穩定性。夫妻之間年齡差異如果愈大，因為年齡

的差異增加改變現有居住決策的協商成本，搬遷的成本愈高，搬遷選擇的機率會

降低，居住愈趨於穩定。 

假說 2.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夫妻之間教育程度差異愈大，顯

示有一方教育程度高，而有一方教育程度低，取得意見一致的改變現有居住決策

的協商成本低。居住穩定性愈低。 

假說 3. 夫妻每週工作時間差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夫妻之間每週工作時間差異愈

大，顯示工作型態與時間分配差異愈大，會改變現有居住狀況已調適彼此間的差

異，取得雙方改變現有居住決策的協商成本低，居住穩定性愈低。 

假說 4. 夫妻每月收入差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夫妻之間收入差異愈大，顯示有一

方收入較高，收入愈高者搬遷機率愈高，而且達成改變現有居住決策的協商成本

低，居住穩定性愈低。 

假說 5. 家戶與住屋屬性變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家戶與住屋間的差異性愈大，顯

示二者間相關性愈低，會降低居住穩定性。 

假說 6. 政府補助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政府對家戶生活需求的補貼，會減少搬遷成

本，增加搬遷的機率，會降低居住穩定性。 

                                                                                                                                                  
4 共變量「夫妻年齡差異」、「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夫妻每月收入差異」在文獻

的使用可參考 Lehrer (1988)。「夫妻每週工作時間差異」則可參考 Danziger and Neu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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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地區經驗研究 

本文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所釋出之「2010 年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二年計畫 (RR2010)」資料為依據，在第一階段利用

Statistica 8.0 統計軟體以「典型相關分析」求取住屋屬性及住戶屬性間之住宅變異性；第

二階段則利用 Stata 12.0 經濟計量軟體以「binary logit 模型」分析住戶之穩定居住決策，

外生變數包含：住宅變異性及夫妻共變量與政府補助。 

(一)住宅變異性 

住宅變異性指標的測量是利用「典型相關分析」做為計算之依據。典型相關係數愈

高者，家戶典型因子與住屋典型因子間的共通特質越相近。典型相關係數越低，則顯示

典型因子間的共通特質越相異。 

1. 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之典型相關分析 

利用典型相關分析，建立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間的共通特質，即住宅典型因子。假

設家戶屬性為向量 X 與住屋屬性為向量 Y，其中向量 X 包含表 4 所列之四個家戶屬性，

向量 Y 包含表 4 所列之四個住屋屬性。操作結果如表 4，表 4 顯示，第一組及第二組住

宅典型因子相關係數 分別為 0.76 (p < 0.01) 與 0.61 (p < 0.05)，在顯著水準 5% 下不等

於 0。第三組與第四組住宅典型因子相關係數分別為 0.27 與 0.13，在 10% 顯著水準下等

於 0，因此剔除不予分析。第一家戶典型因子向量 1 線性組合之典型負荷量，代表住戶

屬性對第一家戶典型因子貢獻重要性，強弱依序為「居住時間」、「家庭收入」、「家

庭工作時間」、「養育子女數」，而且皆大於 0.3，表示四個住戶屬性顯著影響第一家戶

典型因子。第一住屋典型因子向量 1 之線性組合之典型負荷量，代表住屋屬性對第一住

屋典型因子貢獻重要性，強弱依序為「住宅樓地板面積」、「房間數」、「衛浴套數」、

「廳數」，而且皆大於 0.3，表示四個住屋屬性顯著影響第一住屋典型因子。第二家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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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因子向量 2 線性組合之典型負荷量，代表家戶屬性對第二家戶典型因子貢獻重要性，

強弱依序為「家庭收入」、「家庭工作時間」、「居住時間」、「養育子女數」，而且

皆大於 0.3，表示四個家戶屬性顯著影響第二家戶典型因子。第二住屋典型因子向量 2 之

線性組合之典型負荷量，代表住屋屬性對第二住屋典型因子貢獻重要性，強弱依序為「住

宅樓地板面積」、「廳數」、「房間數」、「衛浴套數」，而且皆大於 0.3，表示四個住

屋屬性顯著影響第二住屋典型因子。 

向量 X 的第一家戶典型因子 1 與向量 Y 的第一住屋典型因子 1 間的典型根為 58%。

四個家戶屬性變異量佔 1 總變異量的 25.53%，四個家戶屬性經由第一組住宅典型組合

1 1( , )  可以解釋家戶屬性變異量之 10.16%。四個住屋屬性變異量佔 1 總變異量的

45.66%，四個住屋屬性經由第一組住宅典型組合 1 1( , )  可以解釋住屋屬性變異量之

9.23%。向量 X 的第二家戶典型因子 2 與向量 Y 的第二住屋典型因子 2 間的典型根為

37%。四個家戶屬性變異量佔 2 總變異量的 18.27%，四個家戶屬性經由第二組住宅典型

組合 2 2( , )  可以解釋家戶屬性變異量之 8.12%。四個住屋屬性變異量佔 2 總變異量的

32.56%，四個住屋屬性經由第二組住宅典型組合 2 2( , )  可以解釋住屋屬性變異量之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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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典型負荷量 

典型因子 典型因子 X 
(家戶屬性) 

1  2  3  4  
Y 

(住屋屬性) 
1  2  3  4  

家庭收入 0.8275† 0.7529† 0.2158 0.1106 
住宅樓地板 

面積 
0.9728† 0.6391† 0.1104 0.2203 

家庭工作時間 0.7039† 0.6428† 0.1099 0.0237 房間數 0.6220† 0.5308† 0.0021 0.1904 
居住時間 0.9886† 0.6355† 0.0002 0.0014 廳數 0.4776† 0.5322† 0.2103 0.0002 
養育子女數 0.6081† 0.5266† 0.2681 0.0205 衛浴套數 0.5149† 0.3691† 0.1119 0.0005 
解釋變異量%  25.53  18.27 12.75 10.23 解釋變異量% 45.66 32.56 28.39 12.25 
重疊量數%  10.16   8.12 3.71 1.16 重疊量數% 9.23 7.14 4.13 1.02

典型根 2       0.58 0.37 0.07 0.02

典型相關係數
       0.76*** 0.61*** 0.27 0.13

註：1. †表示典型負荷量 > 0.3。 

2. *為 p < 0.1；**為 p < 0.05；***為 p < 0.01。 

 
2. 家戶與住屋相對位置差異性-住宅變異性 

胡志平 (1997) 在住宅相對性質之實證測度中，認為住屋與住戶之間所存在相對屬

性、而且相互影響稱為「相對性」。本文即利用這個特質，將家戶與住屋間的相對關係，

量化並且計算指標值，經過標準化後計算二者差異再取絕對值，定義為「住宅變異性」。 

在典型相關分析中，典型因子的係數稱為典型權重 (canonical weights) 亦稱為典型

加權係數。首先，將每一個調查的觀察點之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資料代入 (1) 式，即可

求取第一家戶及住屋典型因子得點值，並且依 (3) 式再將得點值標準化轉換為可計算基

準，求取二者差異值的絕對值可得「住宅變異性」指標，由於是依第一家戶及住屋典型

組合計算而得，定義為「住宅變異性 I」。其次，依 (3) 式求取第二家戶及住屋典型因子

得點值，再將得點值標準化轉換為可計算基準，求取二者差異值的絕對對值定義為「住

宅變異性 II」。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之典型權重整理如下表 5，就第一家戶及住屋典型組

合而言，四個家戶屬性及四個住屋屬性的典型權重皆大於 0.3，皆顯著影響第一家戶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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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典型組合 1 與 1 。家戶屬性方面權重大小依序為「居住時間」、「養育子女數」、「家

庭工作時間」、「家庭收入」，住屋屬性方面權重大小依序為「住宅樓地板面積」、「房

間數」、「衛浴套數」、「廳數」。第二家戶及住屋典型組合方面，四個家戶屬性及四

個住屋屬性的典型權重也皆大於 0.3，皆顯著影響第二住家戶及住屋典型組合 2 與 2 。

家戶屬性方面權重大小依序為「家庭工作時間」、「養育子女數」、「家庭收入」、「居

住時間」，住屋屬性方面權重大小依序為「衛浴套數」、「住宅樓地板面積」、「廳數」、

「房間數」。 

(二)居住穩定性模型 

居住穩定性，本文定義為家戶對未來居住遷移決策期望，即搬遷與否的選擇。為調

查選項上之「有 (考慮搬遷)」與「無 (不考慮搬遷)」兩個互斥選擇。藉由 binary logit 模

型來分析住戶搬遷決策時所考慮各個因素之性質與影響程度 (表 1)。 

表 5  家戶屬性與住屋屬性典型權重 

典型權重 典型權重 
X (家戶屬性) 

1  2  
Y (住屋屬性) 

1  2  

家庭收入 0.5480† 0.4629† 住宅樓地板面積 0.8600† 0.5378† 

家庭工作時間 0.6952† 0.6115† 房間數 0.6767† 0.3711† 

居住時間 0.9809† 0.4289† 廳數 0.5771† 0.5309† 

養育子女數 0.7261† 0.5251† 衛浴套數 0.6575† 0.5545† 

註：†表示典型負荷量 > 0.3。 
 

根據 binary logit 模型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所有的外生變數的估計係數在 10% 顯著

水準下皆顯著不等於 0。估計結果說明如下：(1)「住宅變異性 I」的係數為 0.0731，表

示變異性值增加 1，居住穩定性勝算比降低為 0.9295 倍；(2)「住宅變異性 II」的係數為 

0.2359，表示變異性值增加 1，居住穩定性勝算比降低為 0.7899 倍。由此結果發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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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與家戶間的變異性增加時，居住穩定性會降低；(3) 「夫妻年齡差異」的係數為

0.0637，即當「妻子年齡與先生年齡」差異絕對值增加 1 年，居住穩定性勝算比增加為

1.0658 倍。此結果顯示當妻子的年齡與先生的年齡差異愈大，居住穩定性會增加；(4)「夫

妻受教育年數差異」的係數為 0.0332，表示當「妻子受教育年數與先生受教育年數」

差異絕對值增加 1 年，居住穩定性勝算比降低為 0.9673 倍。結果顯示當妻子的受教育年

數與先生的受教育年數差異愈大，居住穩定性會降低；(5)「夫妻收入差異」的係數為 

0.3294，當「妻子每月收入與先生每月收入」差異絕對值增加 1 萬元，居住穩定性勝算

比降低為 0.7194 倍。顯示妻子的每月收入與先生的每月收入差異愈大，居住穩定性會降

低。(6)「夫妻工作時間差異」的係數為 0.0181，即當「妻子的每週工作時間與先生的

每週工作時間」差異絕對值增加 1 小時，居住穩定性勝算比降低為 0.9821 倍。顯示當妻

子的每週工作時間與先生的每週工作時間差異愈大，居住穩定性會降低。(7)「政府補助」

的係數為 0.2759，即當「政府補助」增加 1000 元，居住穩定性勝算比降低為 0.7589 倍。

此結果顯示當政府對住戶的補助增加時，居住穩定性會降低。 

綜合上述，在七個變項中，僅「夫妻年齡差異」對居住穩定性為正向影響。其他變

數「變異性 I」、「變異性 II」、「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夫妻收入差異」、「夫妻

工作時間差異」、「政府補助」對居住穩定性為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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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居住穩定性與住宅變異性、夫妻共變量及政府補助關係 

變數名稱 係數 標準誤 p 值 ie  
住宅變異性 I 0.0731*** 0.0162 0.0000 0.9295 

住宅變異性 II 0.2359*** 0.0463 0.0000 0.7899 

夫妻年齡差異 0.0637** 0.0350 0.0344 1.0658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 0.0332*** 0.0110 0.0013 0.9673 

夫妻收入差異 0.3294* 0.2256 0.0722 0.7194 

夫妻工作時間差異 0.0181*** 0.0030 0.0000 0.9821 

政府補助 0.2759*** 0.0345 0.0000 0.7589 

註：*為 p < 0.1；**為 p < 0.05；***為 p < 0.01。 

 

四、研究假說檢定 

操作結果有關研究假說驗證，分述如下： 

假說 1. 夫妻年齡差異顯著正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結果分析：夫妻年齡差異的係數估計值在 10% 顯著下準下不等於 0，而且顯著為正

值，顯示夫妻之間年齡差異愈大，改變現有居住狀況的決策較不容易取得一致，增加改

變現有居住決策的協商成本，搬遷成本高，居住穩定性愈高。假說 1 成立。 

假說 2.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結果分析：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的係數估計值在 10% 顯著水準下不等於 0，而且顯

著為負值，顯示夫妻之間有一方受教育年數較高，教育年數愈高搬遷機率較高，改變現

有居住決策的協商成本低，居住穩定性愈低。假說 2 成立。 

假說 3. 夫妻每週工作時間差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結果分析：夫妻工作時間差異的係數估計值在 1% 顯著水準下不等於 0，而且顯著

為負值，顯示夫妻之間工作時間差異愈大，為了調適生活差異改變現有居住決策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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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低，居住穩定性愈低。假說 3 成立。 

假說 4. 夫妻每月收入差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結果分析：夫妻收入差異的係數估計值在 10% 顯著水準下不等於 0，顯示夫妻之間

收入差異愈大，改變現有居住決策的協商成本低，居住穩定性愈低。假說 4 成立。 

假說 5. 家戶與住屋屬性變異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結果分析：「住宅變異性 I」與「住宅變異性 II」的估計係數在顯著水準 1% 下不等

於 0，而且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顯示家戶與住屋間相對位置差異愈高，居住穩定性愈低。

假說 5 成立。 

假說 6. 政府補助顯著負向影響居住穩定性 

結果分析：「政府補助」的係數估計值在顯著水準 1% 下不等於 0，而且負向影響

居住穩定性，顯示住府補助金額愈高，居住穩定性愈低。假說 6 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選擇一個適宜的住宅居住，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有了它也才會有家的安全感。

家是人安身立命所在，人不一定有住宅財產，但是不能沒有家。因為家令人有安定感，

如果因為外在環境或是內部因素，使得住宅不穩定，便破壞了家的安定感。沒有家，就

像斷了根的樹木，生存變得沒有意義。尤其，居住不穩定，工作與生活便無以為繼。協

助家戶增加居住穩定度，有助於家庭的安定感，社會才會更安定，生活福祉才得以改善。

家庭是由男性與女性組成。本文利用二者共變量差異分析它們對居住穩定性的影響性質

與程度。本文結論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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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子年齡與先生年齡差異與居住穩定性 

「夫妻年齡差異」愈大，居住穩定性愈高。婚姻是人口延續的重要因素，除了是政

府人口政策的一環，更是都市居住穩定性政策重要的策略，而且夫妻之間年齡的差異愈

大，與有利於居住的穩定性。 

二、妻子受教育年數與先生受教育年數差異與居住穩定

性 

「夫妻受教育年數差異」愈低，居住穩定性愈高。政策鼓勵減少夫妻教育程度的差

異，如成人繼續教育、公務人員進修教育、加強兩性教育平權。 

三、妻子每週工作時間與先生每週工作時間差異與居住

穩定性 

「夫妻工作時間差異」愈低，居住穩定性愈高。政府對雙薪家庭應予適當的協助，

減少夫妻工作時間的差異，有助於居住穩定性。對於都市中比例最多的家庭態核心家庭，

學齡前兒童托育與負擔協助，政府也應提出相關對策。 

四、妻子每月收入與先生每月收入差異與居住穩定性 

「夫妻收入差異」愈低，居住穩定性愈高。政府應落實工作待遇及福利兩性平權，

不應有性別歧視尤其是工作任用、工作內容、工作待遇的歧視。除此，政府更應協助工

作環境安全制度的建立與執行管理系統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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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戶與住屋相對位置與居住穩定性 

住宅包含「住屋」屬性與「家戶」屬性，本文利用典型相關分析操作結果，定義住

屋與家戶共變量差異值之絕對值為住宅變異性。「住宅變異性」愈高，顯示家戶與住屋

間相對位置差異愈高，居住穩定性愈低。 

六、政府補助與居住穩定 

社會經濟弱勢家戶生活負擔較一般家戶沉重，政府補助可以減輕家庭生活負擔。政

府補助對家戶而言具有所得效果，對家戶具正面積極意義，增加未來遷移期待及等待機

會。 

七、住宅市場與居住穩定性 

居住穩定性會影響住宅市場均衡，而且進一步影響住宅價格甚至是住宅負擔，更會

影響居住正義。居住穩定性具政策意涵，尤其是弱勢家戶。 

八、市場均衡與住宅下濾 

居住穩定性改變會改變住宅市場均衡，住宅次市場均衡價格也會改變，進而改變住

宅次市場下濾流量，住宅福祉也會因此改變。 

 

 

(收件日期為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104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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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habitation Stability with 
Influence from Housing Variation 

Chich-Ping Hu 

Abstract 

A suitable house for individua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to accomplish with one’s 

efforts. Owning a comfortable house for a family should always consider to meet between 

living space demand and family need.  Households will not often relocate for the reason that 

living is stable associated with the housing properties of immobility, heterogeneity, high using 

cos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need only if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take place.  But for the 

disadvantaged families will always be forced to sacrifice stable residence situation to be 

survived due to considerable living burden and supportive financial lack.  This research 

defines the covariate between household attributes and dwelling attributes as housing canonical 

factor playing the role to affect the decision of inhabitation stability.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luenced property and level on inhabitation stability from housing canonical factor and 

relative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applies two stage estimation to establish investigative model.  

In the first stage,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find the covariate 

between household attributes and dwelling attributes as the input for the calculation of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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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ical factor score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 by official data in Taiwan area.  

Housing variation can be derived for absolute value of the gap between two standardized 

housing canonical factors selecte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factor scores by canonical equations.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Binary Logit model is then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ffected properties 

and level on inhabitation stability from housing variation, couple’s covariates, and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habitation stability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other 

couple’s covariates, housing variation, and government subsidy only if it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couple’s ages gap.  

 

Keywords: House, Family Need, Heterogeneity, Housing Canonical Factor, Housing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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